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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5211784]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推荐表

导师姓名                        
高校名称                    (盖章)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一级学科
（专业学位类别）
	代码：               

	
	名称：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

填表说明

1．表中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22版）填写。
2．表中“学历”填写研究生、本科、专科或其他；表中“学位”填写博士、硕士、学士或无。
3．表中“出生年月”、“聘任博导年月”、“聘任硕导年月”格式统一为“YYYY-MM”，如“2001-05”。
4．表中“近三年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是指2020年9月至今；“授课对象”一栏请注明是硕士生或博士生，是全日制学生或非全日制学生。
5．表中“近三年获得的教研、科研成果”、“近三年主持或完成的教研、科研项目”，指的是2021、2022、2023三个年度。
6．表中所填报的在读研究生和毕业研究生均指全日制研究生。
7．封面及高校审核意见处须加盖学校公章。
8. 本表双面打印，采用A4普通纸“无线胶订”或A3普通纸“对折骑缝装订”方式简装。

一、基本情况
	导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职称
	

	研究方向
（领域）
	
	职务
	

	聘任硕导时间
	
	聘任博导时间
	

	所在院系
	
	电话
	



二、教学科研情况
	近三年主讲研究生课程情况（限填5项）

	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对象
	时间

	
	
	
	

	
	
	
	

	
	
	
	

	
	
	
	

	
	
	
	

	近三年获得的代表性教学、科研成果（限填5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成果情况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近三年主持或完成的代表性教学、科研项目（限填5项）

	项目名称
	来源与类别
	起讫时间

	
	
	

	
	
	

	
	
	

	
	
	

	
	
	


三、指导研究生情况
	已累计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人，硕士研究生   人；
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   人，硕士研究生   人。

	所指导的代表性研究生情况（限填5人）

	序号
	姓名
	专业
	已毕业/在读
	表现情况
（在单位和行业贡献情况、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或荣誉奖励情况等，限100字）

	1
	
	
	
	

	2
	
	
	
	

	3
	
	
	
	

	4
	
	
	
	

	5
	
	
	
	




四、主要事迹
	（概述研究生导师落实立德树人职责、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研究生学术或实践创新能力、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怀等方面，限500字。）










五、本人承诺
	
本申报表中填写内容客观真实，可公示公开，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签   字：
  年   月   日


六、所在高校审核意见
	
经审查并承诺：
本申报表中填写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所推荐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不存在以下情况 ：
（1）有学术不端或者师德失范行为；
（2）近5年内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国家及北京市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存在问题论文”；
（3）所指导的研究生在政治、学习、科研和生活等方面有违法违纪情况；
（4）其他不得推荐的情况。

同意推荐。
        签  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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